
日前， 新县
检察院党组书
记、 检察长余立
深入河南羚锐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
征求意见。 图为
余立在该公司了
解其生产经营情
况时的情景。

郑建国摄

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职务犯罪减刑案件

本报讯（李辉管余晶
任明乐）日前，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市监狱公开开庭审理了
市监狱提请的服刑人员王
某、陈某、李某、商某职务犯
罪减刑案件。刑罚执行机关、

市监狱及市检察院派员出席
庭审。

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
组成人员听取了市监狱对

4

名服刑人员王某、 陈某、李
某、商某提出的减刑建议及

4

名服刑人员的个人陈述、证
人证言和管教干警的发言，

并核实了有关材料。 经过公
开庭审和合议庭评议， 市中
级人民法院认为，这

4

名减刑
人员在服刑期间能认真遵守
监规，自觉接受改造，确有悔
罪表现， 积极参加监狱里组
织的各项活动， 符合减刑的
法律规定， 服刑人员王某在
服刑期间受到连续表扬

5

次，

当选监狱改造积极分子
2

次；

陈某受到表扬
4

次；李某受到
连续表扬

6

次，当选监狱改造
积极分子

3

次；商某受到表扬
3

次，根据减刑的法定条件和
程序， 市中级法院当庭裁定
王某减刑

1

年
3

个月、 陈某减
刑

9

个月、 李某减刑
1

年
3

个
月、商某准予减完余刑。市检

察院对庭审活动进行了监
督， 并认为此次减刑程序公
开公正， 减刑条件符合法律
规定， 减刑申报程序符合法
律规定，对以上

4

名服刑人员
的减刑无异议。

由于减刑、 假释案件的
特殊性， 人民法院对该类案
件的审理一直存在封闭化、

书面化的倾向， 导致在司法
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因
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
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若
干意见》 第四十三条明确规
定，对部分减刑、假释案件实
行开庭审理。 市中级人民法
院此次公开开庭审理减刑案
件，是在减刑、假释领域贯彻
审判公开原则，是法院从“要
我公开”走向“我要公开”的
创新之举， 以刑事公诉案件
第一审程序为基础， 并结合
减刑、 假释案件的特点设计
庭审程序。

在此次公开开庭审理减
刑案件时，市监狱组织了

100

多名服刑人员到庭旁听。服
刑人员全面了解了减刑的审
判过程和为什么会减刑、怎
么被减刑， 真正实现了减刑
工作的全程公开， 同时也让
服刑人员受到法制教育。

□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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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间 百 味●

黑手伸向室友

盗窃钱财获刑

商城县的郑某贪图不义之财，竟将黑手伸向自己的室友，盗取其现金
4000

元。近日，固始县法院对这起盗窃案件作出判决，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有
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4000

元。

法院查明：被告人郑某，现年
20

岁，农民，系商城县上石桥镇人。

2011

年
2

月
14

日夜，被告人郑某趁同一租房内的室友陈某熟睡之机，将陈某衣服口袋内的
现金

4000

元盗走。案发后，被告人畏罪潜逃。

2

月
26

日，固始县公安局侦查人员
在固始县城关将郑某抓获。审理过程中，被告人郑某将赃款全部退还了受害人
陈某。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
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鉴于被告人郑某认罪态度较好，赃款已全部
退还，可酌情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吕志豪吴章科）

建房致邻居墙裂

调解赔偿11万元

固始县一农民在新邻居紧挨自家墙体建设一幢四间三层楼房封顶后，发现
自家的墙体出现裂缝，且不断扩大。该农民委托一专业机构对墙体开裂情况进
行鉴定，确定与对方建房有关。该农民以此为据将邻居告上法庭。经过办案法官
耐心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被告李某、 吴某各赔偿原告汪某墙体开裂加固费
80000

元、

30000

元；赔偿款付清后，被告继续施工，但不得对原告房屋造成新的
损害；原告负责处理与被告房屋相邻处的排水问题，但不得损害被告的房屋。

法院查明：原告汪某住固始县段集乡街道。其于
2006

年
5

月建设一座砖混
二层、局部三层的商住房。

2008

年
5

月，被告李某、吴某紧邻原告房屋西边墙建
设一幢四间三层楼房，同年年底封顶。

2008

年
10

月初，原告发现自家房屋的墙体开始出现裂缝。随着二被告房屋
顶层的完工，裂缝逐渐增多变大。双方协商赔偿事宜未果。

2009

年
6

月，原告委
托信阳商建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对该裂缝进行鉴定。结论为：原告墙体裂
缝系由于被告建房时未在房屋之间设置有效间隔的沉降缝等综合原因所致。

审理中， 法院委托驻马店天工建筑工程质量司法鉴定所对引起原告楼房
墙体裂缝的原因进行鉴定，结论为：原告楼房自身质量缺陷为客观原因；被告
楼房东端基础处置不当为主要原因；第三方（汪某）墙体与原告楼体间未设置
沉降缝且局部基础交汇为次要原因。

2010

年
5

月
27

日， 法院委托郑州博信建筑
加固工程有限公司对该房屋的加固方案及加固费用进行鉴定， 工程造价为
222473.92

元。经法官调解，原告、被告达成了上述协议。

（吕志豪吴未未）

驾车撞死他人

肇事者被判刑

驾车不慎撞死他人，六旬老汉身陷囹圄追悔不已。日前，罗山县法院审理
了一起交通肇事案，法院判处驾驶员赫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

法院经审理查明：赫某今年
60

岁，受雇于一医药批发店为该店送货，受害
人蔡某是一名正在筹备婚礼的准新郎。

2010

年
12

月
18

日
15

时
40

分许，赫某驾驶
一辆厢式轻型货车沿省道

219

线由南向北行驶至
530KM+500M

处，不慎驶入路
左，该车左侧防护栏与相对方向蔡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致蔡某当场死亡。经
交警部门认定，赫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赫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一
人死亡，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故法院作出以上判决。

（方平余婧）

小偷小摸被批捕

身陷囹圄后悔迟

近日，罗山县检察院依法批捕了入户盗窃犯罪嫌疑人苏某，这是《刑法修
正案（八）》实施以来，该县批捕的首起入户盗窃案件。

2011

年
5

月
16

日
14

时许
,

颇有盗窃经验的潢川县人苏某窜到罗山县城关，

乘高某的大门敞开之机，进入高某家盗窃时被高某发现，苏某只是顺手拿了部
价值

95

元的旧手机落荒而逃。出师不利的苏某贼心不死，于当夜
23

时
40

分许又
窜到袁某家中盗窃，当即被袁某抓获。

提讯时苏某连喊冤枉，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只偷了一部旧手机，以往都
平安无事，今天怎么就涉嫌犯罪了呢？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今年

5

月
1

日《刑法修
正案

(

八
)

》正式实施，其中第
39

条将《刑法》第
264

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高尤玲周辉）

同学之间起纷争

引发群殴被判刑

同学之间本应互相帮助，共同学习进步。但何某与同学易某因琐事发生争
执后，双方均邀请他人参与群殴，导致两人重伤。日前，光山法院以故意伤害罪
判处何某有期徒刑

1

年。

法院经审理查明：在某中学上学的何某与同桌易某因琐事发生矛盾。与易
某同村的该校学生易某得知后，邀请同学周某、史某共同殴打何某。何某为防
身便邀同学陈某各买一把水果刀携带。在下午放学后，易某、周某、史某遇到何
某、陈某，双方发生厮打。在厮打过程中，何某和陈某持水果刀将易某、周某刺
成重伤，将史某刺成轻微伤。案发后，何某积极赔偿受害人损失，取得了被害人
的谅解。

法院认为，何某伙同他人故意持械损害被害人身体健康，造成两人重伤、

一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何某犯罪时未满
18

周岁，

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且被害人对此案的发生有明显过错，可酌情对被告
人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戴启坤）

老人摔伤躺在地

巡警救助暖人心

日前，商城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民警巡逻至该县城关北街口时，突然有群
众上前报案称北街口有一名老人倒地受伤。接到报案后，该大队民警连忙赶往
老人摔倒的地方，看见一名

70

多岁的老人躺在地上，身上满是灰尘。民警立即
上前了解老人的情况。原来这位老人步行到北街市场时，不慎摔了一跤，因为
年纪比较大，腰部以及膝关节被摔伤，老人胸口感到气闷。

这时，民警一边拨打
120

，一边将老人抬到了旁边阴凉处的躺椅上，并为老
人送上一杯温开水解暑。民警经调查联系到老人的家人，老人的儿子周某来到
现场后，拉着民警的手连声地说：“谢谢你们，你们救了我父亲，我记在心里，暖
在心窝。” （鲍翔宇）

父子失和记恨他人

伤了儿子害了自己

把父子失和的原因归结于自己儿子的朋友，为发泄心中的怒气，竟然开着
摩托车向儿子的朋友撞去，结果却将自己的儿子撞成重伤。

现年
44

岁的李某，认为儿子不务正业是因为儿子和祁某长期交往造成的，

曾多次阻止儿子与祁某交往。

2011

年
5

月
16

日， 李某与儿子再次为此事发生争
吵后，李某的儿子和祁某从家中离开。见二人离去，李某立即打电话给祁某，双
方在电话中相互辱骂，接着李某驾驶自己的三轮摩托车前去找祁某，在离祁某
20

多米远的距离时，发现祁某和儿子在公路边站着，此时，李某把父子失和的
原因全部记恨在祁某的身上，于是也未减速和采取刹车等措施，直接向祁某撞
去，结果祁某躲开了，其儿子却被撞倒在地。后经法医鉴定，其儿子构成重伤。

6

月
1

日，李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淮滨县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祝冰吕寅达黄江）

明港交警大队

处置一起危险品运输车辆道路交通事故

本报讯（李代余田连合）

日前， 平桥区明港镇发生一起
危险品运输车辆道路交通事
故， 经过明港交警大队迅速出
击，积极奋战，成功处置了该起
危险品运输车辆道路交通事
故，排除了危险，保障了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路面交通
秩序。

当日
19

时
50

分， 明港交警
大队接到报警，

107

国道明港北
山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肇事
货车运载的是石油液化气。险
情就是命令，接到报警后，该大
队迅速启动危险品处置应急预
案。 大队长郭远立即安排事故
勘查民警先期赶往肇事
现场； 政委张新发火速
带领正在执行巡逻任务
的勤务中队民警赶赴现
场实施必要的交通管
制。 交通事故现场位于
107

国道
1010

公里
+700

米处明港北山路段， 该路段为
转弯路段，西侧是明港

110

千伏
变电站， 东侧是一家氧气制造
企业， 肇事车辆是一辆载有

20

余吨石油液化气的罐车， 因驾
驶不慎单方肇事侧翻在道路西
侧，车身上部紧挨电线、光缆，

石油液化气稍有不慎就有泄
漏、爆炸的可能，情况十分危
急。大队长郭远、张新发带领

10

名民警、协警，一边实行交通疏
导，一边联系消防、电力部门进
行施救。经过近

5

个小时的全力
奋战，次日凌晨，民警将该石油
液化气罐车转移到安全地带，

并成功化解了险情。

日前，省联合督导组深入罗山县交警大队，对道路客运交
通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 图为该
大队民警向省联合督导组汇报工作时的情景。

卢开春张启锋摄

忠诚捍卫法律尊严 柔情尽显巾帼风采

———记商城县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卢颖

卢颖在商城县法院先后担任
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
庭长。参加工作

16

年来，她以满腔
的忠诚、严谨的作风、过硬的业务
本领， 公正地履行着法律赋予的
庄严使命；她以诚挚的关爱、真情
的行动、无私的奉献，深刻地诠释
着司法为民的情怀。 她年年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 多次被评为优秀
共产党员、优秀审判长，连续

4

年
获商城县法院特别贡献奖， 荣立
个人二等功一次， 个人三等功两
次，先后荣获市、县两级“人民满
意的政法干警” 称号， 被授予省
级、市级“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2010

年
3

月，被评为信阳市优秀女
法官，

2010

年
10

月，被评为“全省
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先进个

人”、“商城十佳政法干警”。

忠诚执法办铁案
一个合格的法官，不仅仅是

多办案、办好案，最关键的是能
顶住压力及金钱的诱惑，私情的
缠绕，坚决维护法律的公正和尊
严。 从进入法院工作那天起，无
论岗位变换， 还是职务升迁，卢
颖始终把公正视为生命和灵魂，

用忠诚捍卫着法律的尊严，把每
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铁案。她主审的被告人汪某
强奸一案中，被告人汪某是某中
学的一名副校长，在担任班主任
期间， 多次奸淫一名女学生。在
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的妻子等人
找到了她，求她手下留情，放过
汪某一马，都被卢颖义正言辞地
拒绝了。 见卢颖始终不为所动，

汪某的亲友竟打来了匿名恐吓
电话：如果判了汪某，小心你及
家人的安全。卢颖斩钉截铁地回
答：我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但也
决不放过一个坏人，只要证据充
分我就敢判！最终在准确查明事
实的基础上，依法从重判处被告
人汪某有期徒刑

8

年。 此案宣判
后，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柔情铁肩解民忧
卢颖常说：法官，其实就是

说话的法律；审判，其实就是将
法律条款变为现实的执行。在办
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她始终
坚持依法调解、化解矛盾、稳定
社会的原则，把女性的柔情和爱
心融入公正办案中。在她审理农
民姚某过失爆炸造成

3

名过路人

惨遭重伤一案中，被害人因为担
心被告已被羁押且家中困难，打
官司不仅得不到赔偿还得倒贴
差旅费和诉讼费而未提起民事
诉讼。为了对被害人负责，她分
别来到这

3

名住在不同乡镇的被
害人家中，一方面向他们解释相
关法律规定，另一方面在征求被
害人同意后，找到县法律援助中
心免费帮助被害人写了诉状，并
多次往返被害人和被告人家中
做调解工作。被告人的亲属表示
愿意尽最大努力对被害人进行
赔偿。最终这

3

名被害人得到了
5

万多元的赔偿。被告人也因认罪
态度好、赔偿了被害人的经济损
失，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而得到
了从轻处罚。卢颖用实践证明了
情与法的统一。

融情于法促和谐
在刑事审判中，卢颖牢固树

立“以理服人、以诚待人、以德感
人、以爱暖人”的执法理念，坚持
秉公执法，做到融情于法、以人
为本。在审理未成年人张某盗窃
一案时，她了解到

17

岁的张某是
初三学生，因家境贫寒，母亲早
亡无人管教而伙同他人盗窃，走
上了犯罪道路，悔恨之余他迫切
渴望参加

3

天后的中招考试。卢
颖心情非常沉重，她立即驱车来
到张某的学校了解情况，得知张
某所说属实，准考证都已经发下
来了。 为保证张某按时参加考
试，回去后，她马上向庭长、院长
汇报了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依法
为张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还

给他送去了生活和学习用品，并
勉励他不要有思想负担，争取考
出好成绩。这种慈母般的关怀令
张某十分感动，他表示一定要好
好做人，痛改前非，回报社会。现
在，被宣告缓刑的张某已顺利升
入高中，成绩良好，并且经常主
动向卢颖汇报生活和学习的情
况。这个宽严相济的刑事判决不
仅挽救了一个已经滑向犯罪边
缘的少年，帮助他重塑了新的人
生，而且充分彰显了法律的人文
关怀，促进了社会和谐。

勇挑重担乐奉献
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

深入开展，多起贪污、受贿大案
要案受到查办，而大案要案的审
理往往承载来自各界的压力、需
要开展更多细致的工作。做为刑
事审判庭副庭长，卢颖一直承担
着大要案的审理工作。她始终以
饱满的热情和锲而不舍的坚韧
品格， 细审严查每一个案件，细
心准备每一次提讯，认真甄别每
一件证据材料， 庭前做足功夫，

庭上处变不惊。

2008

年， 市中级
法院指定商城县法院管辖河
区原副区长张某等

4

名被告人滥
用职权、受贿、单位行贿、虚报注
册资本一案，此案时间和空间跨
度大，案情比较复杂，案卷材料
上千页， 社会关注度也比较高。

接过案子后，卢颖一头扎进案卷
中，审阅材料，核实证据，每天都
加班加点阅卷到深夜，直至开庭
前，她对每一个证据、每一个情
节都了如指掌。在庭审上她慎思

明查、思路清晰，节奏适中、繁简
得当，最终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
的惩处。

在全省开展打击“两抢一
盗”活动期间，为了及时有效地
打击犯罪， 作为业务骨干的卢
颖，全身心投入到案件的审理中
去。为了尽快审结案件，她有时
一天开两次庭， 最多时一天开

4

次庭，真正做到快审快结。她与
全庭同志共同审结“两抢一盗”

案件
200

余件， 有效地遏制了犯
罪，为打造平安商城、构建和谐
社会尽到了一名法官的职责。

路虽远，行则必至；德虽难，

养则必果；志虽艰，修则必刚。在
法院工作

16

年来，卢颖执着地守
护着公正，经她审结的案件没有
一件因裁判引起信访和人访，更
无一错案发生。 自

2008

年以来，

她共审理各类刑事案
263

件
314

人；

2010

年审结刑事案
96

件
123

人， 结案率达到
100%

。

2010

年
9

月，她参加了省委政法委组织的
全省优秀法官巡回宣讲活动，在
全省法院系统传播审判经验、交
流工作体会，通过自己的先进事
迹激励带动广大法官更好地践
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业务
能力和办案水平，维护社会公平
正义。面对突出的业绩和众多的
荣誉，卢颖没有陶醉，对她来说，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她将
会更加努力，以柔弱之肩和滴滴
汗水扛起公平和正义的法律天
平，把胸前熠熠发光的国徽打造
成守护和谐永远的平安符！

为了使“发
扬传统、 坚定信
念、执法为民”主
题教育活动得到
深入开展，近日，

潢川县检察院组
织干警赴革命圣
地延安参观学习。

图为该院干警合
影时的情景。

魏霞
汝海摄


